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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

空間分配委員會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
第 1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11 月 8日(星期二)中午 11:10 

地點：三民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一會議室  

主席：蕭家孟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施凱玲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貮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本學年(111)調查本校六院暨全教會所屬教師研究室，空間使用詳如附

件一。 

二、承上，調查發現財稅系中商大樓 9樓 7931 研究室變更為「租稅管理規

劃中心」；室設系昌明樓 3 樓 4313B 研究室變更為「專業教室」；室設

系昌明樓 3樓 4320B 研究室變更為「檔案室」；商設系 5樓 4508A 研究

室變更為「器材室」，以上合計 4案教師研究室空間使用變更案未提案

空間分配委員會審議。 

三、翰英樓樓層間之夾層空間計有 11間，目前使用情況如附件二。 

四、本次會議提案討論 4 案、臨時動議 1 案合計 5 案，由會資系、智慧產

業學院、國際事務處、休閒系及智工系等單位提出申請空間使用案。 

參、討論事預 

▲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會資系 

案由：申請中商大樓 3樓普通教室 7301 為研究生專業教室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會資系供研究生上課之專業教室僅有 1 間(7302 室)，然碩士班與在職

專班共有 4 個班級，每學期安排研究生上課教室時皆產生嚴重困擾。

被安排至其他普通教室上課之研究生與授課老師反應，普通教室不利

研究所相關課程之研究方法或統計軟體之授課使用。因此，申請 7301

室變更為研究生專業教室。 

二、 會資系原於 111 年 6 月 9 日提案空間分配委員會討論，會議決議：協

調有排課於7301普通教室課程之單位於本學期調整至其他普通教室排

課，以半年期間試辦後再行提案討論。本學期排課結果，該教室目前僅

會資系碩士班有排一門課，試辦排課結果並無影響其他系科排課之使

用，故申請 7301 教室為會資系研究生專業教室之用。 

三、 原管理單位意見-事務組：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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☆圖示如下：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▲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智慧產業學院 

案由：申請資訊樓 1 樓 2115、2116 室為智慧產業學院學生專業研討室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資訊樓 2115、2116 室原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空間分配委員

會中決議由諮商輔導組於學生活動中心施工期間借用，但目前該工程

有所延宕，故諮商組已無借用之需要亦同意交還予總務處。 

二、 現因智產業學院使用之需求，因此，申請 2115 及 2116 室為智慧產業

學院學生專業研討室。 

☆圖示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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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照案通過。另資訊流通學院所屬智慧工程博士班若有上課和研討需求，

可向智慧產業學院協調申請借用。 

   

▲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國際事務處  

案由：申請翰英樓 1 至 2 樓間 5101-1 室為國際長暫時使用之行政辦公室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因國際處3105辦公室目前空間不敷使用，仍缺國際長之行政辦公位置，

為順利推展國際處相關作業，申請將 5101-1 室暫借國際處使用。 

二、 原管理單位意見-諮商輔導組：同意。 

☆圖示如下： 

決議：修訂說明二原管理單位為總務處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▲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休閒系  

案由：申請女生宿舍 1樓 B102 室為休閒系實務操作實習咖啡廳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B102 室現為休閒系教學實習場所，作為學生學習實務技能並體驗實際

營運與經營之空間。 

二、 為提高場域使用之效益，也提供校內師生交誼空間並落實學生創業教

育，故申請為可對外營業之實務操作實習咖啡廳。 

☆圖示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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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會辦單位-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： 

學校場域申請為對外營業使用之餐飲空間，其使用用途變更涉及

多單位管轄業務，計有學校衛生、校園食安、環境安全、稅籍登記、發

票/收據開立、員工聘雇、經費收支、指導委員會設立…等相關規定及

申辦作業，建請休閒系先提報校級管理委員會通過後，再行提案本委員

會進行空間用途使用變更之申請。 

決議：因休閒系於會議前以電話申請撤案。本案同意撤案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 

▲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智工系 

案由：申請翰英樓 4至 5樓間 5411-1 室為智工系之倉庫空間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智慧生產工程系為 110 學年度新設立之教學單位，鑑於智工系系辦空

間有限，故申請 5411-1 為倉儲使用，以利教學及行政事務相關文件

或設備之存放。 

二、 借用期間：111 年 11 月 11 日至 113 年 11 月 10 日止，為期 2年。 

☆圖示如下。 

三、 原管理單位意見-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： 

翰英樓 5411-1 室現為閒置空間，擬同意智工系短期使用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陸、散會 12:00 

 

 

 


